
《《《《 2003 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 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

回應㆗西區區議會的意見書回應㆗西區區議會的意見書回應㆗西區區議會的意見書回應㆗西區區議會的意見書

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本 文 件 回 應 ㆗ 西 區 區 議 會 於 ㆓ 零 零 ㆔ 年 六 月 ㆓

十七日向條例草案委員會發出的意見書。

背境背境背境背境

2 . ㆗西 區區議 會 在意 見書 ㆗建議 ，《建 築物 (修 訂 )
條例草案》 (以㆘簡稱“條例草案” )應解決以㆘問題 -

( a ) 電子顯示板的結構安全和所發出的燈光；及

( b ) 招牌所發出的燈光。

回應回應回應回應

3 . 《建築物條例》的主要目的是監管建築工程的安

全。無論招牌發光與否，基本㆖都是建築工程的㆒類，

並已受到《建築物條例》的監管。條例草案將透過若干

途徑進㆒步改善對招牌的管制。

A .   結構安全結構安全結構安全結構安全

4 .     首先，條例草案清楚界定何謂招牌。根據條例草
案，“招牌”  被界定為僅用作或僅會用作顯示任何廣
告或作出任何公布或通知的建築物建造工程。這個清晰

的 定 義 將 可 以 减 少 有 關 招 牌 是 否 屬 於 建 築 工 程 的 爭

拗。任何建築物建造工程，只要符合㆖述的定義，均會

被涵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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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其 次 及 更 重 要 的 是 條 例 草 案 建 議 設 立 ㆒ 個 小 型

工 程 監 管 制 度 。 我 們 擬 將 這 個 制 度 涵 蓋 大 部 分 的 招 牌

（ 非 常 大 型 的 招 牌 除 外 ）。 根 據 現 行 的 建 築 物 監 管 制

度，大部分的建築工程必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有關

的建築圖則，以及獲得其同意才可展開工程。這個批核

過 程 所 涉 及 的 詳 細 程 序 往 往 被 認 為 與 較 小 型 招 牌 構 築

物的建造工程不成比例。根據條例草案，毋須獲得建築

事務監督的批准便可以展開小型工程。不過，這類工程

仍必須由註冊承建商本身進行，或在認可㆟士監督㆘進

行。㆖述新安排將可在確保建築安全的同時，利便有關

㆟士以守法及安全的方式豎設招牌。

6 . 第㆔，條例草案將會利便執法。我們現時對違例

招牌所採取的執法行動，往往由於尋找招牌的擁有㆟所

需的時間和精力，而受到阻延。條例草案規定，如要清

拆違例招牌，當局應將清拆令送達－

( a ) （如該招牌已或正為某㆟而豎設）該㆟；或

( b ) （如不能尋獲該㆟）在該招牌出租的情況㆘會
收 取 任 何 租 金 或 其 他 金 錢 代 價 或 正 收 取 該

等租金或其他金錢代價的㆟；或

( c ) （如不能尋獲㆖文第 ( a )及 ( b )  項 所提述的㆟）
已 經 或 正 在 豎 設 該 招 牌 所 在 的 土 ㆞ 或 處 所

的擁有㆟。

這樣，應負責的㆟士將會清楚界定，而執法行動將會更

順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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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    發出的燈光發出的燈光發出的燈光發出的燈光

7 . 發 出 的 燈 光 或 “ 燈 光 污 染 ” 並 不 屬 樓 宇 安 全 問

題。現時閃動標誌受多條條例規管，這些條例包括《道

路交通條例》（第 3 7 4 章）、《公共照明條例》（第 1 0 5
章）、《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》（第 3 13 章）及《香港機
場（障礙管制）條例》（第 3 0 1 章）。根據這些條例，標
誌不可阻礙或影響路燈、照明標誌不可影響船舶航行的

安 全 ， 以 及 向 ㆝ 空 發 出 的 燈 光 不 可 影 響 飛 機 航 行 的 安

全。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於㆓零零㆔年五月十㆕日回

答立法會的有關提問時表示，現行的《宣傳品規例》（第

1 3 2 章附屬法例 B）已經就廣告招牌對環境及道路交通
的影響作出規管。她亦表示，政府無計劃提出新的法例

規管由廣告招牌發出的燈光強度。

8 . 除㆖文第 7 段所述的法定條文外，業主亦可以考
慮循民事訴訟控告有關㆟士。例如，假如燈光是由違反

大廈公契而豎設的招牌或展示板發出，有關的樓宇業主

可以循民事訴訟控告應負責的㆟士。

9 . 《建築物條例》是根據㆒套客觀準則規定建築物

及建築工程的設計及建造標準。因此當局認為不宜透過

《建築物條例》規管由招牌（不論這些招牌是否電子招

牌 ） 發 出 的 燈 光 ， 亦 不 宜 為 此 目 的 而 修 訂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》。

房屋及規劃㆞政局

㆓零零㆔年七月


